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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消费者个人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但其权益受侵害问题凸显，如电商平

台通过格式条款异化“知情同意”、违规收集使用信息、《隐私政策》晦涩难懂等。虽《个人信息保护

法》实施缓解了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但仍面临“告知–同意”形式化、监管滞后、执法与违法成

本不匹配、消费者维权难及行业自律差等问题。本文旨在梳理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

进而提出构建协同保护机制的对策，以形成企业合规、用户权益有保障、监管高效的治理格局，为数字

经济规范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关键词 

电子商务，个人信息，知情同意 
 

 

Research on the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umer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E-Commerce 
Huan Li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February 27, 2026; accepted: March 9, 2026; published: April 2,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China, consum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core factor of production, but problems of infringement o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come 
prominent. For example, e-commerce platforms distort “informed consent” through standard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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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ly collect and use information, and the “Privacy Policies” are obscure and difficult to under-
stand.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has alleviated the 
problem of inconsistent application standards of previous laws, it still faces issues such as the for-
malization of the “notification-consent” mechanism, lagging supervision, mismatch between law en-
forcement and illegal costs, difficulties for consumers in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and poor indus-
try self-disciplin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per-
sonal information in e-commerce and furth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building a collabora-
tive protection mechanism. The goal is to form a governance structure featuring corporate compli-
ance, guaranteed user rights, and efficient regulation, thereby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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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进步和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电子商务融入我国经济体系。这种新交易方式运用数字化手段

高效配置资源，在迎合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促进市场多元化，使消费者个人信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内容。

在此背景下，需通过科技和制度手段维护公民权益、防范社会风险，构建科学系统的保障体系。2021 年

我国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标志我国进入专门立法阶段，做到整合分散立法、强化监察机制，缓解了

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问题。但法律实施中仍存在具体规则操作性不足、原则性条款占比高等问题，与预

想结果有差距。本文梳理分析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不足，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齐雪含(2023)提出，在电商快速发展背景下，用户隐私状态已发生基本变化，电商领域中用户隐

私侵入个人信息[1]。王百彤(2023)指出，当前电商发展快，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严峻、交易链复杂，侵

入用户信息主体增多，需更新法律保障电商领域用户隐私信息[2]。张素丽(2022)认为，电商是形似开

放却虚拟的空间，保护用户个人信息需各方共同努力，既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又要提高用户

维权意识、加强行业素养和对用户权益的保护[3]。张斓芯(2023)表示，不少网络运营商在个人信息使

用和传输环节内控不严、未设合理操作权限，使非法人员能随意导出和滥用客源信息，增加消费者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4]。田瑶(2024)聚焦数字平台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阐述数字平台发展及个人信息保

护问题与现有法案的局限[5]。赵子维(2023)以大数据背景下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为核心，明确保护消

费者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分析当前保护现状与问题[6]。胡锦川(2022)分析消费者信息保护面临的风险

与侵权行为，指出当前法律制度在“告知同意”规则、行政监管、侵权救济方面的问题[7]。张守文(2021)
提出，消费者信息权已从获取信息权拓展至个人信息权，需通过专门立法与配套立法结合[8]。郭绮玲

(2020)指出，跨境电商发展中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面临管辖监管难、侵权救济难等问题[9]。田俊生(2020)
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成为重要财富，但存在非法搜集使用等问题，我国个人信息保障体系及金

融信息保护立法不完善，导致金融消费者信息失控，需创设健全相关保障体系[10]。陈佳俐(2025)指出，

数字经济时代电商经营者与平台借助数字技术大量掌握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受

广泛关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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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商务的概念与分类 

2.1. 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这一概念，指的是借助互联网以及其他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来达成商品交易、

服务提供、资金支付以及信息传递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的完整过程。它依靠先进的网络技术彻底突破了传

统商务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存在的种种限制与束缚。通过采用数字化以及网络化的方式方法，对商业

流程予以优化改进，从而有效地削减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成本，极大地提高商业运作的效率，已然成

为现代商业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关键组成部分。深入探究电子商务，会发现其具有四个核心要素，这

四个要素分别是参与交易的主体、作为交易对象的客体、发挥连接作用的电子媒介，还有贯穿整个交易

始终的交易流程。 

2.2. 电子商务的分类 

按照交易主体进行划分是电子商务分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分类方法。在这种分类方式下，主要是依

据参与交易的三方主体，也就是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这三者之间不同的组合情况，从而划分出了六种

主流的电子商务模式，如下表 1 所示。这种分类方式能够清晰地展现出不同主体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角

色定位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电子商务的各种运营形态。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commerce models 
表 1. 电子商务模式分类 

模式简称 交易主体 特点 

B2C 企业→消费者 标准化商品为主，物流配送快，售后体系完善 

B2B 企业→企业 批量采购为主，订单金额大，交易周期长 

C2C 消费者→消费者 非标准化商品多，平台提供担保 

C2B 消费者→企业 以“需求驱动生产”，个性化定制，反向采购 

B2G 企业→政府 交易规范严格，金额稳定 

C2G 消费者→政府 公共服务属性强，流程标准化，强制或自愿参与 

3. 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类型划分 

消费者个人信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能识别特定自然人，核心是“可识别性”，分公开与私密

信息。公开信息可合法获取或经许可披露，如电商平台公开内容等；私密信息是线上交易必需、特定机

构内部使用的信息，涉人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含交易必需信息和敏感数据非公开部分。 
消费者网购前创建账号需填报基础身份数据，部分由关联系统保存。消费时部分电商要求更新资料，

未完善会冻结权限或禁用服务。线上购物会披露敏感信息，泄露威胁安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列举

“个人敏感信息”，含易引发歧视或危及安全的数据，剥离敏感信息可保障关键数据。一般性信息违规

收集损害有限，敏感数据受损易致财产损失，处理需严格准入和“点对点授权”。 
个人消费数据分公共与私人领域。公开信息可查询，但禁止未经批准处理；私密信息是交易必要隐

私，除非法规强制或本人同意，禁止非法公开。法律上，公开信息脱离隐私范畴但受监管，合理处理无

需担责；私密信息受明确保护，未经同意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公开，意外泄露后非关联方未经许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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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传播利用。 

4.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 

4.1. 平台滥用消费者数据 

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消费者信息的主要收集者和存储方，其保护不足集中体现在“过度收集”与“违

规使用”两大核心问题上。尽管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但

电商平台常以模糊表述扩大必要信息范畴，将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资产负债信息、诉讼信息、履约信

息及履约能力判断信息等大量信息均纳入其中，且目前缺乏此类信息必要性的具体衡量标准，导致平台

在实际执行中倾向于尽可能多地认定为必要信息；同时，电商平台还通过多种手段过度收集用户行为数

据，涵盖浏览记录、购物习惯、地理位置等内容。且合规流程常流于表面，具体表现为普遍通过“用户

协议”“隐私政策”设置“捆绑授权”陷阱，迫使消费者同意授予读取通讯录、获取位置信息、访问相

机或麦克风等非必要权限才可使用核心购物功能，平台常将收集的消费者浏览记录、消费习惯、支付偏

好、收货地址等信息用于超范围用途。国家网信办 2024 年开展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检查”覆盖全国

320 家主流电商平台，结果显示：45%的平台存在“超范围收集信息”问题，如强制要求注册时提供“家

庭成员职业”“月收入范围”等与服务无关的内容；38%的平台未对敏感信息(如行踪轨迹、生物识别信

息)单独获取同意，而是打包纳入默认授权条款。该检查同时指出，2023 年电商领域 65%以上的数据泄露

事件可追溯至收集环节的冗余存储——过量收集的非必要信息因缺乏分级保护机制，成为黑客攻击的

“突破口”，且泄露后造成的权益损害范围更广。 

4.2. 监管力度不足 

尽管我国已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规，但面对电子商务的快速迭代，监管仍存

在滞后性与碎片化问题，具体表现为监管范围未能覆盖新型电商模式，传统监管手段对于直播电商、社

区团购、私域电商等新型模式的信息保护监管尚未完善。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5 年 2 月发布的《2024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及地方消协通报数据，2024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76.19
万件，同比增长 32.62%，其中涉及个人信息侵权的投诉占比达 18.3% (约 32.24 万件)且投诉内容高度集

中于电商平台过度收集信息、大数据杀熟、信息泄露后维权难等问题。尽管投诉量显著增长，但司法实

践中消费者胜诉率未得到有效改善。最高人民法院 2024 年发布的“个人信息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数据显

示，2024 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电商领域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消费者胜诉率仅为 16.2%。同时，有关个人

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关乎法律自身的问题，更有复杂的商业和技术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具备一定的监管

能力和职业素养。但是，针对各行业、各领域发生的个人信息侵害问题，很多监管部门从组织、人力、资

金和能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足以支持当前执法需求，无法解决网络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背后

的商业和技术难题。执法力度与违法成本不匹配。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企业最高可处“5000 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 5%以下的罚款”，但实际对中小商家、个人卖家执法

多为警告和限期整改，这样罚款低，难对其形成震慑。并且，消费者因信息泄露诉讼时，常遇举证难、维

权成本高等问题，多数消费者以“自认倒霉”的心态了解此事，进一步降低了商家的违法成本。 

4.3.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部分消费者于网络购物过程中，对平台可掌控信息的辨别能力较为欠缺，难以区分哪些信息是完成

网络购物的必要信息，哪些信息属于涉及隐私的非必要信息。通常情况下，个人身份、联系方式、收件

地址以及支付账户等信息为完成网络购物的必要信息，而有关个人的性别、爱好、特长以及邮箱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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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则属于涉及个人隐私的非必要信息。与此同时，部分消费者在下载并登录手机软件时，缺乏仔细查

看权限开通页面的习惯，往往直接点击“允许”或“确定”，从而为一些平台或软件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提供了可乘之机。总体来看，相较于其他领域，消费者个人信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对个人信息保

护相关法律规定的认知不足，且网络消费信息侵害行为具有领域多样、方式隐蔽的特点，导致消费者在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主动性不足、能力有所欠缺。 

5. 对策 

5.1. 规范信息收集与使用全流程 

电商平台需重构“告知–同意”交互逻辑，通过弹窗优先展示信息收集的核心条款，运用图标、高

亮等可视化手段标注敏感信息相关内容，并用“是否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以提供附近门店推荐”等场景化

语言替代晦涩法条，确保消费者清晰理解信息处理细节。同时，建立严格的意思表示生效规则，要求所

有授权均需消费者主动勾选确认，全面禁止默认勾选、捆绑授权等行为；开发“一键撤回同意”功能模

块，配套数据删除通道，消费者申请删除后，平台需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清理并反馈结果。针对大

数据杀熟问题，从立法层面将其纳入法定禁止行为，要求平台公开定价算法逻辑，建立“新老用户比价

监测机制”，发现差异化定价且无合理依据的，处以违法所得 5~10 倍罚款。 

5.2. 强化监管协同与第三方流转管控 

监管部门需整合网信、市监、公安等多部门数据资源，建立电商平台信息处理“备案–监测–处置”

闭环。平台收集、使用、共享个人信息前，需向监管机构提交备案材料，监管机构通过大数据监测系统

实时跟踪数据流向，对异常流转自动预警。针对直播电商、私域电商等新型模式，制定专项监管细则：

明确直播中念出消费者订单信息、要求评论区提交手机号等行为属于“信息泄露”，私域电商个人卖家

需在社交平台完成信息保护备案，未备案者禁止开展交易。平台与第三方合作前，需委托第三方机构完

成数据安全评估，评估结果及合作规则需在平台显著位置公示；签订合作合同时，明确双方数据安全责

任，第三方违规使用数据导致泄露的，平台需承担连带责任。 

5.3. 拓展用户控制权与维权支持 

设计推荐系统可视化模块，消费者可查看个人画像标签，并手动删除不实或冗余标签；探索数据收

益共享机制，平台利用消费者信息产生的营销收益，按比例以优惠券、现金返还等形式回馈用户，提升

消费者主动保护信息的意愿。优化举证规则，消费者仅需证明自身信息被平台收集、使用，平台需举证

已履行信息安全保障义务，无法举证则推定存在过错。构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协同机制，消协组织可

代表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胜诉后赔偿金额按比例分配给受损消费者，降低个体维权成本。同时，通过

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形式普及信息保护知识，提升消费者对信息保护法律规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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